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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层间噪音为例阐述二手房交易中隐性问题引发的
纠纷解决

吕　丹　陈锶萌

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中国·辽宁　沈阳　110031

【摘　要】影响房屋居住的原因既有可以看见的也有看不见的，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往往是这些看不见的问题成为二

手房交易纠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买方通常是在交易结束之后才能发现问题，此时便只能诉至

法院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对于此类问题，可以做出针对性的司法解释来解决庭审中买方面临的举证困难问题，法官在审理

时也要从更高维度来考虑案件涉及的问题，避免让一个案件成为系列案件。同时，从社会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完善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依旧任重道远，需要多方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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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造成二手房交易纠纷的显性问题与隐性问题

二手房交易过程中，由于二手房一般存在上一任住户的

这一性质，在交易的过程中不同于商品房交易，会出现一些

常见问题。二手房因为存在前任住户，会有使用痕迹，加之

被使用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一些房屋本身的质量问题，这

些问题比较容易查清事实，包括墙体损坏，渗水漏水，地板

开裂，供水供暖设施故障等问题，可以称之为显性问题或可

量物侵害；此外，也有一些不明显、需要进行调查或是长期

居住才能发现的影响居住的问题，可以称之为隐性问题或不

可量物侵害，由相邻关系所产生。由于这些问题，在二手房

交易中，买方常常在买卖合同生效甚至房屋过户后基于合同

解除或赔偿问题与卖方产生纠纷诉至法院。对于一些房屋本

身的质量问题或房屋由于曾经出过事故等原因成为凶宅或造

成房屋价值极大降低的问题还可以适用卖方的瑕疵担保责任

来处理，但一些隐性的问题却并不容易界定，比如严重影响

居住的层间噪音问题。这类涉及到声音、气味等需要在特定

时间、特定情况下才能发现的问题，一般需要在房屋内长期

居住才能意识到，而在此类问题十分严重的房屋内长期居住

也确实会严重影响居住质量，那么关于这些问题的性质如何

界定就值得我们讨论了。

2　层间噪音的性质分析

在二手房交易纠纷中，层间噪音的界定是个不可回避的

问题，只有明确层间噪音的性质我们才能进一步解决之后

的问题。首先，房屋噪音属于质量问题吗？按照民法典买

卖合同相关规定中关于卖方对于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主要

包括标的物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及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由

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法律对于标的物除权利瑕疵外的

瑕疵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质量问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

为开发商提供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服务操作指引中也有关

于房屋质量问题的规定：3.12质量问题，房屋质量问题是

指房屋的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

其他土建工程、电气管线、给排水系统管线的安装工程、

供热、供冷系统工程等出现的质量问题。其中并不包括影

响房屋居住的一些隐性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两种瑕疵担保

责任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因标的物瑕疵所产生的纠纷，毕竟

房屋除了房屋本身质量所带来的价值，还包括其效用价值

即是否能产生实现正常居住目的的效用。 我国民法典中关

于标的物瑕疵的规定略显狭隘。所以在现行法律下并不能

认定层间噪音问题属于房屋质量瑕疵，只能称为导致合同

目的无法正常实现的原因或瑕疵。

3　卖方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问题

在层间噪音导致的二手房交易纠纷中，卖方未告知买方

房屋周围存在层间噪音等影响居住的问题，是否构成欺诈或

是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民法典中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有如

下规定：第五百条：【缔约过失责任】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

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

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

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第一百四十八条【以欺诈手段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

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由此可以得出，如卖方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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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严重影响正常居住的层间噪音问题，可以适用本条的第

二款或第三款，由卖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买方可以要求卖

方进行赔偿或是要求解除合同。但是在实际审判的过程中，

此类缔约过失责任却并不容易认定，究其原因，卖方存在的

这些缔约过失责任需要买方来证明，而买方通常在证明卖方

在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时知道且故意隐瞒严重层间噪音问题

方面存在举证困难。且法院在卖方主张自己并不知晓这一问

题的情况下认定卖方知道且故意隐瞒严重层间噪音问题也存

在困难。即便可以利用一系列间接证据证明卖方在案涉房屋

有过长期居住经历或是根据本单元其他住户对层间噪音严重

影响居住环境的证言而推定卖方对此事实应当知晓，但卖方

如果主张层间噪音对人的影响因人而异，而其居住期间此问

题并未影响其正常居住生活，所以其并不算故意隐瞒重要事

实也没有构成欺诈，那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又会面临认定

困难的问题，买方的权益就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在立法上，

我国还并没有明确适用于居民间的噪音环保标准体系，并未

对层间噪音的种类、标准、频次等做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

践中，对相邻噪音侵害案件存在着符合规定及免责、混淆不

可量物侵害与环境侵权等法律适用僵化混乱的问题，这会导

致裁判将鼓励在符合国家标准下的权力滥用。法官也更倾向

于因受侵害方在相邻关系中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侵害方

举证困难而不认定侵害行为成立。所以综合来看，如果能在

立法上扩大瑕疵担保责任的范围，把效用瑕疵、价值瑕疵也

包括进瑕疵担保责任，那么此类问题在诉讼中就可以直接适

用瑕疵担保责任的有关规定来进行判决，进一步维护买方的

利益以纠正买卖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利益不平等的问题。

4　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中的利益平衡问题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从古至今本质

上都是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而存在的工具性产物，无论哪一

种统治阶级都希望利用法律来实现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

会稳定以维护政权的目的。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

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和维护的是人民的利益，制定的

是维护无产阶级统治的法律，同样也需要维护社会的秩序

稳定。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就需要利用法律达到定纷

止争的目的。本文中，法院在解决层间噪音所导致的二手

房交易的纠纷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从实现法律整体性目的的

角度来进行考量。首先，我们假定卖方在出卖房屋的时候

对严重影响其居住生活的层间噪音问题是知晓的，甚至就

是因为严重的层间噪音问题才选择出卖房屋的。但其出于

想在房屋价值不贬损的情况下尽快卖出房屋的目的，选择

隐瞒了这一问题。在其带买房看房时均为白天，层间噪音

主要发生在夜晚人们休息之后，这就导致买方没办法得知

房屋时的真实状况，也就对这一问题无从知晓。如此签订

了合同并过户房屋之后，买方顺利入住，入住一段时间之

后发现存在严重的层间噪音问题，在其尝试与发出噪音的

邻居沟通后，发现对方存在精神缺陷，无法正常沟通，多

次报警后警察亦表示无法处理这种情况，此时买方明白了

只要在此房屋内居住就必须忍受这一严重的噪音问题，并

认为卖方存在故意不告知、欺诈其买房的行为，与对方商

议无果后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那么在此

时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就不能只是单单考虑这一个案件的问

题，而是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来进行判决。如

果法院以层间噪音不属于房屋质量问题，不得以此为由请

求解除合同为由不支持买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那么案

涉房屋就会留在买方手中，而买方深受其扰，最终的解决

方式只能是像上一任卖方一样，把房子买给下一任买方

并且不告知这一情况。而下一任买方在实际居住之后也会

不可避免的面临同样难以解决的困扰，最后只能将卖方诉

至法院，而法院基于已有判决，大概率会继续不支持买方

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故，长此以往，只要案涉房屋

以及层间噪音问题持续存在，那么由此引发的同类诉讼

也会一直存在，这不仅会导致许多不知情的买方掉入“陷

阱”，持续增加此间房屋的受害者，给他们造成时间、金

钱甚至于身体健康、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有形无形的、直接

间接的损失及诉累，也会造成法院的案件量增加，占用司

法资源，加重司法审判机关的压力，并且如若出现一系列

不支持买方解除合同诉求的判决，无疑是在向社会大众传

达一种不正确的信息，即出现问题不解决问题，反而通

过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把问题转移给不知情的人是能够得

到法院支持的，这起不到判决在社会中应发挥的释法、教

育作用，反而向社会公众传达了不正确的法律理念，这显

然是不可取的。反之，如果法院支持了买方的诉讼请求，

判令双方解除合同，那么案涉房屋附带的层间噪音问题就

不会发生转移，自然也就不会发生因同一个房屋所引发的

上述一系列同类案件，那么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无疑是把

损害范围减小了的。但这同时又会出现另一个待解决的问

题，存在层间噪音的房屋留在了卖方手中，无法出售，卖

方在诉讼失败的情况下除了继续在案涉房屋内忍受层间噪

音居住，就只能寻找别的住处，让案涉房屋闲置（如若出

租也会发生同样的纠纷）或是在向买方说明情况之后低价



118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7)2024,6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卖出。这个问题虽然无法在本案中解决，但却可以尝试通

过其他途径来解决，也就是让卖方继续解决层间噪音的问

题，而不让此问题扩散到其他人身上，即让买卖合同纠纷

回归原本的问题——卖方面临的案涉房屋层间噪音问题。

5　此类案件问题的解决途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的完善

5.1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在之前的时代，由于受到惧诉、以和为贵等传统思想影

响，人们在纠纷产生时通常采取忍受或是仅在宗族、村落

等区域内自行解决的方式来处理。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以来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口的快速流

动，社会不断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新型矛盾，且多为陌生人

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人们法治意识

的不断增强，陌生人间的矛盾一旦出现，双方如果短时间

内不能达成和解，除了一些人也会去向政府反映情况要求

政府出面来解决纠纷，大部分人会想到要通过诉讼的手段

来解决纠纷，这就导致了法院的案件量逐年爆发式增长。

而与之相对的是现有的司法资源并不能与之相匹配，显现

出了严重的不足之态。所以若想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加

快完善诉讼外的矛盾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诉讼内、诉讼外

纠纷解决机构间的沟通交流，并让公民树立起多元纠纷解

决的意识。除了要完善法院内部的诉前调解机制，还需要

完善区域内的人民调解中心，招募一些“法律明白人”、

退休老法官以及一些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优秀党员干部来

开展调解工作，并联合本区域内的法院为调解中心提供法

律支持，让人民调解中心能够既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支持，

又能接地气儿、有人情味儿，把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与以

法服人融合进调解的过程中，多角度考虑当事人利益 、

多方式解决当事人纠纷。并且可以加强法院与人民调解中

心的沟通，在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在当事人立案前联系人民

调解中心为当事人进行立案前调解，借鉴枫桥经验，纠纷

化解在最基层。此外，还要发挥党员干部的“领头羊”作

用，利用媒体宣传、社区宣传等多种途径宣传人民调解中

心，让人民调解中心真正成为公众得以信任的纠纷解决机

构，真正实现纠纷案件的分流而不是仅仅沦为催债机构。

同时，也要把调解贯穿诉讼始终，诉前调解、诉中调解，

庭前调解、庭审中调解、庭后调解相结合，加强以案释

法，通过结合宏观上的社会整体角度与当事人自身利益角

度向当事人解读相关法律，让当事人更能理解法治社会的

内涵，帮助当事人树立正确的法治思维及多元化纠纷解决

问题的思维，是当事人对法官的说法信服进而促成调解或

是对判决结果信服从而减少上诉。

5.2注重结案后的残余问题解决

民诉法对诉的合并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有时当事人出

现的问题却不仅仅只包括一个诉，而如果不是合并起诉的

情况，一个案子就只能处理一个诉涉及到的问题，至于当

事人的其它问题法院则会告知当事人另诉。此时，当事人

一般会觉得案子很复杂、程序很麻烦，法院没办法一次性

解决他的问题，自己在结案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变得一

头雾水。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法官在办案时多为当

事人讲解案情，帮助当事人整理思绪，让当事人能够对案

件有一个客观、全面的了解，并为当事人提供问题解决方

案，为当事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本文所探讨的关

于层间噪音所引发的二手房买卖纠纷问题，法院在支持买

方解除合同的诉求后，不但要在判决中详细写明理由使卖

方信服，还可以告知卖方在面临案涉的层间噪音房屋问题

时的其他有效解决方案，让当事人能够最终实现问题的解

决。例如，制造层间噪音的患有精神疾病而难以沟通的邻

居，可以联合社区联系其家属或是政府有关部门、相关社

会福利机构等探讨该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以非诉的方式

实现纠纷的最终化解。

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不能只着眼于案件本身，还要

看到案件背后所反映出的连带法律问题及社会问题，要能

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审理案件，在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的同

时，切实的维护、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并联合多元纠纷解

决机制把矛盾纠纷所涉范围最小化，争取在解决现有问题

的同时，把案件后续可能出现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阶

段，从而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及法院的审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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